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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粤鹏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

公告 

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 担保基本情况 

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优化公司融资结构、拓宽融资渠道、满

足公司资金需求，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银

行贷款，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（含 1000 万元），具体内

容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粤鹏环保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江西粤鹏”）、湖南景翌湘台环保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景翌环保”）为该银行贷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提

供担保。 

上述贷款的具体金额、利息、期限及担保事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

为准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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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21 年 8 月 19 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全资子公司等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表决

结果为：同意 5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，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（四） 部门审批情况本次对外担保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
 

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

1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深圳粤鹏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否 

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住所：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深港豪苑名商阁 20E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深港豪苑名商阁 20E  

注册资本：47,170,363元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) 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宜德 

主营业务：一般经营项目：生态环境综合治理、土壤污染治理、

水环境治理、大气污染治理及相关技术的开发、技术咨询；环保技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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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开发、废水、废气、噪声治理（取得环保资格证书后方可经营）；

园林绿化工程、生态环境工程、市政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养护；兴办

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国内商业、物资供销业（不含专营、专

控、专卖商品）；五金材料、沙石、混泥土、建筑材料、钢材、金属

制品、不锈钢制品、电线电缆、木材制品的销售；水、土、大气环境

治理药剂、水剂、粉剂销售；机械设备租赁。许可经营项目：生活垃

圾收集、转运、分类处理；苗木经营和销售。 

成立日期：2004年 3月 12日 

关联关系:无 

2、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

信用等级：AAA 

2021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：301,046,257.42元 

2021年 6月 30日流动负债总额：137,967,982.13元 

2021年 6月 30日净资产：163,078,275.29元 

2021年 6月 30日资产负债率 45.83% 

2021年 1-6月营业收入：43,160,847.10元 

2021年 1-6月税前利润：5,006,091.64元 

2021年 1-6月净利润：4,598,587.25元 

其它情况：无 

 

三、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银行贷款，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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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（含 1000 万元）。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

粤鹏、景翌环保为该银行贷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提

供担保。上述贷款的具体金额、利息、期限及担保事项以正式签订的

合同为准。 

 

四、 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 担保原因 

本次对外担保，是因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要求公

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粤鹏、景翌环保为公司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。上

述对外担保有利于补充公司的运营资金，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

的正常所需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，促进公司的发展。 

 

（二） 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上述对外担保有利于补充公司的运营资金，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

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，促进公司的发展。 

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西粤鹏、景翌环保对其债务的偿还能力有

充分的了解，且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刘宜德及其配偶易金华也

为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刘宜德也以其

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西侧盛世家园（二期）丁栋 8号楼 33C

的房屋（建筑物及其附着物）所有权为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。财务

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，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。 

（三） 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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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对外担保事项，能有效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，优化公司融资

结构、补充公司的运营资金，满足其各种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。 

 

五、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

项目 金额/万元 比例 

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39,889,627.48 100% 

其

中 

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0 0.00%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保

金额 
0 0.00%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

金额 
38,889,627.48 97.5% 

 

其中，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

1.34%。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0元，因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担的损失

金额为 0元。 

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深圳粤鹏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

决议》； 

（二）深圳粤鹏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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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粤鹏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8月 20日 


